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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医疗保障局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县委《关于推进新时代清廉永福建设为全力打造绿色开放幸福新永福提供坚强保障的实施意见》（永发〔2022〕8号），不断改进机关作风，强化纪律约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结合我局实际，现就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从政治上把准方向，从思想上正确引导，从组织上严格管理，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向每个支部和党员覆盖，积极营造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浓厚氛围，努力建设勤政为民、务实高效、人民群众满意的清廉机关。
二、总体目标
按照“清廉永福”建设的总要求，以党员领导干部为示范，动员全体干部共同打造“政治纪律严明、组织领导有力，权力运行规范，干部清正廉洁，群众评价满意机关”，在“清廉永福”建设中做表率，走在前，为推动全局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提供坚强的纪律作风保障，重点做好本局内控工作，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理论素养“大提升”行动。严格落实党组会“第一议题”制度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任务，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研讨交流等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辅导读本、重要论述摘编，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全年不少于12次，班子成员每年上党课不少于1次，至少开展2次意识形态专题学习，至少开展2次清廉机关建设专题研究部署。
（二）开展党纪党规“大护航”行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增强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看齐核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常态化开展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坚持惩前患后，治病救人，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咬耳扯神，红脸出汗成为堂态，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切实抓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监督环境和氛围。
（三）开展基层组织“大支撑”行动。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先进支部创建、党支部书记能力素质提升活动，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工作。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推动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三会一课”、党员民主评议、主题党日等各项基本制度落实。支部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1次，支委会每月召开1次，党课每季度组织1次。全方位开展谈心谈话活动，针对党员队伍思想现状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员干部思想状况分析研判。局党组书记每年至少与支部书记开展2次谈心谈话，支部书记每年至少与党员开展1次谈心谈话。
(四)开展工作作风“大改进”行动。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区市委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局党组《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若干措施》。密切关注“四风”新形式、新动向，自觉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破除顽瘴痼疾，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砥砺聚精会神、奋斗追赶的精神品质，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评选活动，大力宣传改革先锋，杜绝躺平心态。同时配合做好清廉医院建设，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五)开展选人用人“大培育”行动。坚持从透明度、公信度、认同度三个方面看准干部、选好干部、用好干部，不断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精准度和科学化水平。建立干部廉政档案，严格落实干部个人有关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加强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动态管理。严格执行规范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离永报备等工作。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严格落实“凡提四必”要求，既考虑人选条件、干部特点，又考虑岗位要求，切实做到“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公开透明实施干部选拔工作，确保选人用人在阳光下运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各股室要深刻认识清廉机关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局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各股室负责人各负其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成立清廉机关建设领导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黄性武   县医保局局长
副  组  长：程定至   县医保局副局长            
杨  易   县医保中心主任
 成      员：李艳华   县医保局办公室负责人
                杜静玲   县医保局综合股负责人
						秦玉琼   县医保中心副主任、医疗待遇股股长
						廖梦华   县医保中心副主任、参保管理股股长
梁瑞芳   县医保中心综合股股长
						卢丹妮   县医保中心财务股股长
                谢光永   县医保中心定点管理股股长
                莫泽雁   县医保中心基金稽核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推进工作。
(二)形成工作合力。各股室要紧紧围绕制定的目标，根据本实施方案内容要求，切实把清廉机关建设同各项业务工作同步推进，立足长远、着眼当前，把统一部署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有序推进清廉机关建设。
(三)营造舆论氛围。要充分运用“永福医保”微信公众号、微信群、LED显示屏等渠道，积极宣传清廉机关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具体路径，使清廉机关建设浸润人心。要注重发挥榜样的力量，大力挖掘培育宣传我局在清廉机关创建工作中的示范典型，广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使崇尚清廉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同，积极营造清廉机关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
(四)抓好督促检查。按照清廉机关建设工作要求，细化各项目标任务，将工作任务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分解落实到各股室。建立健全清廉机关建设工作情况监督检查机制，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开展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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